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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博士學位考試，應檢齊下列各項文件： 

(一)博士學位論文考試申請書。 

(二)歷年成績表一份（確認內已記載通過資格考試紀  

  錄）。 

(三)論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。 

(四)指導教授推薦函。 

(五)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。 

 (六)著作目錄。 

 

二、前項文件除著作目錄留系備查，並於系務會議送本系教師瀏覽

外，其餘經系主任審核同意後，續依學校程序送院長、教務處及

校長核定。 

 

三、有關之論文考試細則依校規定辦理。 

 

四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